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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水电技术标准修订计划和ＳＬ０１—９７《水利水电技术标准编写规

定》，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主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任主编单位，

对ＳＤＪ２１４—８３《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进行了修订。 

 

修订的《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吸收了近年来工程水文计算的新经验和较成

熟的科研成果，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的主要内容，分为总则，基本资料，径流，泥

沙，水位和水位流量关系，气象要素、水面蒸发、水温和冰情，水文测报系统共７章２２

节１３４条和５个附录。本规范与原规范比较，适用阶段由初步设计阶段扩充到可行性研

究阶段，适用范围由山丘区扩大到兼顾平原区和沿海地区；强调了水文计算方法的科学性、

实用性 

和计算成果的合理性分析；补充了径流、推移质泥沙的计算方法，枯水径流、冰雪融水补

给地区及岩溶地区径流、水温、冰情分析计算的规定；增加了地下水的分析计算，江河水

位、潮水位分析计算，主要气象要素的统计分析和运用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等内容。本规

范的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２．２．１、３．５． 

１、５．３．１、５．３．７条为强制性条文，用黑体字表示，其余为推荐性条文。 

 

本规范解释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本规范主编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本规范参编单位：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金蓉玲 郭海晋 杨玉荣 熊  明 

张有芷 余开金 徐高洪 陈剑池 

荣风聪 蒋  呜 杨永德 黎书铨 

王铁峰 杨  昕 孙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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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则 

 
１．０．１  为适应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需要，统一水文计算的技术要求，保证成果质量，

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的水文计算。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议书阶段、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及江河流域规划的水文计算，可

参照执行。 

１．０．３  水文计算应根据工程设计要求，分析计算下列全部或部分内容： 

１  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复核； 

２  径流分析计算； 

３  设计洪水计算； 

４  泥沙分析计算； 

５  水位分析计算和水位流量关系拟定； 

６  气象要素、水面蒸发、水质、水温和冰情分析计算； 

７  水文测报系统设计； 

８  其他水文要素分析计算。 

１．０．４  水文计算应深入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复核基本资料和有关信息，并分析

水文特性及人类活动对水文要素的影响。 

１．０．５  水文计算必须重视基本资料。工程地址和邻近河段缺乏实测水文资料时，应

根据设计要求，及早设立水文测站或增加测验项目。 

１．０．６  水文计算依据的资料系列应具有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 

１．０．７  水文计算方法应科学、实用，对计算成果应进行多方面分析，检查论证其合

理性。 

１．０．８  水文资料短缺地区的水文计算，应采用多种方法，对计算成果应综合分析，

合理选定。 

１．０．９  进行水文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基本资料 

 
２．１  基本资料搜集整理 

 

２．１．１  根据工程设计需要，应搜集整理工程所在流域、地区、河段的下列基本资料：

１  流域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植被、气候等自然地理资料； 

２  流域的面积、形状、水系，河流的长度、比降，工程所在河段的河道形态和纵、

横断面等特征资料； 

３  降水、蒸发、气温、湿度、风向、风速、日照时数、地温、雾、雷电、霜期、冰

期、积雪深度、冻土深度等气象资料； 

４  水文站网分布，设计依据站和主要参证站实测的水位、潮水位、流量、水温、冰

情及洪、枯水调查考证等资料； 

５  设计依据站和主要参证站的悬移质含沙量、输沙率、颗粒级配、矿物组成，推移

质输沙量、颗粒级配等泥沙资料，设计断面或河段床沙的组成、级配及泥石流、滑坡、塌

岸等资料； 

６  流域已建和在建的蓄、引、提水工程，堤防、分洪、蓄滞洪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及决口、溃坝等资料； 

７  流域及邻近地区的水文分析计算和研究成果。 

２．１．２  对搜集的基本资料、分析计算和研究成果，应查明其来源、精度、计算方法

和存在问题，并进行系统整理。 

 

２．２  基本资料复核评价 

 

２．２．１  水文计算依据的流域特征和水文测验、整编、调查资料，应进行检查。对重

要资料，应进行重点复核。对有明显错误或存在系统偏差的资料，应予改正，并建档备查。

对采用资料的可靠性，应作出评价。 

２．２．２  流域面积等重要特征资料，应查明量算所依据地形图的比例尺和测绘时间，

必要时应进行复核。 

２．２．３  水位、潮水位资料，应查明高程系统、水尺零点、水尺位置的变动情况，并



重点复核观测精度较差、断面冲淤变化较大和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的资料。可采用上下游

水位相关、水位过程对照以及本站水位过程的连续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复核，必要时应进行

现场调查。 

２．２．４  流量资料应着重复核测验精度较差的资料。主要检查浮标系数、水面流速系

数、借用断面、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等的合理性。可采用历年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比较、流量

与水位过程线对照、上下游水量平衡分析等方法进行检查，必要时应进行对比测验。 

２．２．５  水库径流还原资料，应着重从库水位、库容曲线、各种建筑物过水能力曲线

等方面检查其合理性。其他蓄、引、提水工程，堤防、分洪、蓄滞洪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及决口、溃坝等资料，应着重从资料来源、水量平衡等方面检查其合理性。 

２．２．６  泥沙资料应着重复核多沙年份和测验精度较差的资料。悬移质泥沙资料可采

用本站水沙关系分析、上下游含沙量或输沙率过程线对照、颗粒级配曲线比较等方法进行

检查。推移质泥沙资料可从测验方法和采样器效率系数等进行检查。 

２．２．７  气象资料应着重查明降水、蒸发的观测场址，仪器类型，观测方法及时段，

检查资料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３  径流 

 
３．１  径流分析计算的基本要求 

 

３．１．１  径流分析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径流特性分析； 

２  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分析及径流还原； 

３  径流资料插补延长； 

４  径流系列代表性分析； 

５  年、期径流及其时程分配的分析计算； 

６  计算成果的合理性检查。 

３．１．２  径流分析计算应采用天然径流系列，也可采用径流形成条件基本一致的实测

径流系列。 

 

３．２  径流还原计算 

 

３．２．１  人类活动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发生明显变化时，应进行径流还原计算。 

３．２．２  还原水量应包括工农业及生活耗水量、蓄水工程的蓄变量、分洪溃口水量、

跨流域引水量及水土保持措施影响水量等项目，应对径流量及其过程影响显著的项目进行

还原。 

３．２．３  径流还原计算可采用分项调查法，分项调查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Ａ的规定；

也可采用降雨径流模式法、蒸发差值法等方法。集水面积较大时，可根据人类活动影响的

地区差异分区调查计算。 

３．２．４  还原计算应逐年、逐月（旬）进行。逐年还原所需资料不足时，可按人类活

动措施的不同发展时期采用丰、平、枯水典型年进行还原估算。逐月（旬）还原所需资料

不足时，可分主要用水期和非主要用水期进行还原估算。 

３．２．５  对还原计算成果，应从单项指标和分项还原水量，上下游、干支流水量平衡

及降雨径流关系等方面，检查其合理性。 

 



３．３  径流资料插补延长 

 
３．３．１  设计依据站实测径流系列不足３０年，或虽有３０年但系列代表性不足时，

应进行插补延长。插补延长年数应根据参证站资料条件、插补延长精度和设计依据站系列

代表性要求确定。 

３．３．２  径流系列的插补延长，根据资料条件可采用下列方法： 

１  本站水位资料系列较长，且有一定长度流量资料时，可通过本站的水位流量关系

插补延长； 

２  上下游或邻近相似流域参证站资料系列较长，且与设计依据站有一定长度同步系

列时，可通过水位或径流相关关系插补延长； 

３  设计依据站径流资料系列较短，而流域内有较长系列雨量资料时，可通过降雨径

流关系插补延长。 

３．３．３  采用相关关系插补延长时，其成因概念应明确。相关点据散乱时，可增加参

变量改善相关关系；个别点据明显偏离时，应分析原因。相关线外延的幅度不宜超过实测

变幅的５０％。 

３．３．４  对插补延长的径流资料，应从上下游水量平衡、径流模数等方面进行分析，

检查其合理性。 

 

３．４  径流系列代表性分析 

 

３．４．１径流系列应通过分析系列中丰、平、枯水年和连续丰、枯水段的组成及径流的

变化规律，评价其代表性。 

３．４．２设计依据站径流系列代表性分析，根据资料条件可采用下列方法： 

１  径流系列较长时，可采用滑动平均、累积平均、差积曲线等方法，分析评价该系

列或代表段系列的代表性； 

２  径流系列较短，而上下游或邻近地区参证站径流系列较长时，可分析参证站相应

短系列的代表性，评价设计依据站径流系列的代表性； 

３  径流系列较短，而设计流域或邻近地区雨量站降水系列较长时，可分析雨量站相

应短系列的代表性，评价设计依据站径流 



系列的代表性。 

３．４．３  设计依据站径流系列代表性不足而又难以延长系列时，可参照参证站长、短

系列的统计参数或通过地区综合，对设计依据站的径流计算成果进行调整或加以说明。 

 

３．５  径流分析计算 

 

３．５．１  径流频率计算依据的资料系列应在３０年以上。径流的统计时段可根据设计

要求选用年、期等。 

３．５．２  在ｎ项连序径流系列中，按大小次序排列的第ｍ项的经验频率ｐｍ，应按式

（３．５．２）数学期望公式计算： 

%100
1
×

+
=
n
mPm                            （３．５．２） 

式中ｍ＝１，２，…，ｎ。 

当实测或调查的特枯水年，经考证确定其重现期后，可仍采用数学期望公式计算经验

频率ｐＭ。 

３．５．３  径流频率曲线的线型，应采用皮尔逊Ⅲ型。经分析论证，也可采用其他线型。 

３．５．４  径流频率曲线的统计参数，采用均值、变差系数Ｃｖ和偏态系数Ｃｓ表示。统

计参数可用矩法等方法初估，用适线法调整确定。适线时，应在拟合点群趋势的基础上，

侧重考虑平、枯水年的点据。 

３．５．５  当工程地址与设计依据站的集水面积相差不超过１５％，且区间降水、下垫

面条件与设计依据站以上流域相似时，可按面积比推算工程地址的径流量。若两者集水面

积相差超过１５％，或虽不足１５％，但区间降水、下垫面条件与设计依据站以上流域差 

异较大时，应考虑区间与设计依据站以上流域降水、下垫面条件的差异，推算工程地址的

径流量。 

３．５．６  根据资料条件和设计要求，可采用长系列或选用代表段、代表年的径流资料

作为设计的依据。代表段的径流系列中应包括丰、平、枯水年，且其年径流的均值、变差

系数应与长系列接近。代表年应选择测验精度较高的年份，其年、期的径流量应与设计 

频率的径流量接近。 

３．５．７  径流资料短缺时，工程地址径流量可根据设计流域降水资料，采用设计流域

或邻近相似流域的降雨径流关系估算，也可采用经主管部门审批的最新水文图集或水文比



拟、地区综合等方法估算。设计年径流的年内分配，可参照邻近相似流域的资料，采 

用水文比拟、地区综合等方法分析确定。 

３．５．８  根据设计要求，可采用随机模拟法模拟径流系列。 

３．５．９  径流的分析计算成果，应与上下游、干支流和邻近流域的计算成果比较，分

析检查其合理性。 

 

３．６  枯水径流分析计算 

 

３．６．１  枯水径流应根据设计要求，分析计算其最小流量、最小日平均流量、时段径

流量及其过程线等。 

３．６．２  枯水径流分析计算，应调查历史枯水水位、流量及其出现与持续时间，河道

变化、干涸断流情况及人类活动对枯水径流的影响等。 

３．６．３  枯水径流系列的插补延长，可采用水位流量关系、上下游或邻近相似流域参

证站与设计依据站的流量相关等方法。 

３．６．４  人类活动使工程地址枯水径流发生明显变化时，应进行枯水径流的还原。可

采用分项调查、退水曲线、长短时段或上下游枯水径流量相关等方法进行还原计算。 

３．６．５  特枯径流的重现期应根据调查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文物，设计流域和邻近

流域长系列枯水径流、降水等资料，综合分析确定。 

３．６．６  枯水径流的分析计算，应结合枯水径流特性，按本规范３．５的规定执行。

枯水径流系列中出现零值时，可采用包含零值项的频率计算方法计算。 

３．６．７枯水径流的分析计算成果，应与上下游、干支流及邻近流域的计算成果比较，

分析检查其合理性。 

 

３．７  冰雪融水补给地区径流分析计算 

 

３．７．１  设计流域冰川覆盖率大于５％或受冰雪融水影响的设计依据站，其水位、流

量夏季有明显日周期变化时，应根据冰雪融水补给特性进行径流分析计算。 

３．７．２  冰雪融水补给地区径流分析计算，应搜集设计流域冰川面积和储量，季节性

积雪，冰川区降水，冰川站和邻近地区探空站气温，冰川湖容积，冰坝溃决及冰川考察研

究成果等资料。 



３．７．３  冰雪融水补给地区径流还原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３．２的规定外，尚应着

重调查人工融冰化雪和冰川湖溃决等情况。有条件时应进行还原计算，还原计算困难时，

应加以说明。 

３．７．４  冰雪融水补给地区径流资料短缺时，应进行插补延长。采用上下游径流插补

延长时，应分析设计依据站与区间径流补给条件的差异。采用邻近流域的径流资料插补延

长时，应分析设计依据站与参证站径流成因的相似性。当径流与气温关系较好时，可用气

温与径流相关，或降水、气温等与径流相关进行插补延长。 

３．７．５  冰雪融水补给地区径流系列代表性分析，可根据设计依据站或气候一致区内

邻近流域的长系列径流资料，按本规范３．４的规定分析评价。冰雪融水比重较大且无长

系列径流资料时，也可采用与径流关系密切的气温资料等分析评价。 

３．７．６  冰雪融水补给地区径流分析计算，可按本规范３．５的规定执行。频率曲线

线型，除采用皮尔逊Ⅲ型外，经分析论证也可采用适合冰雪融水补给地区的线型。 

３．７．７  工程地址设计径流量推算，除按本规范３．５．５的规定执行外，尚应考虑

设计依据站与区间径流补给条件的差异。 

３．７．８  冰雪融水补给地区径流计算成果，应充分利用已有的水文、气象图集等资料，

分析冰雪融水补给地区的水文规律，根据冰雪融水补给条件，通过上下游及邻近流域成果

比较，分析检查其合理性。 

 

３．８  岩溶地区径流分析计算 

 

３．８．１  岩溶地区设计依据站与邻近非岩溶地区水文站的年径流系数相差２０％以上，

且径流年内分配有明显差异，经调查设计依据站以上流域地下分水线与地面分水线的控制

面积相差２０％以上时，应根据岩溶地区的径流特性进行径流分析计算。 

３．８．２  岩溶地区径流的分析计算，应调查搜集设计依据站以上地下分水线及其控制

面积，漏斗、溶洞、泉水出露及伏流、暗河的水文特征等资料。 

３．８．３  岩溶地区的径流还原计算，除按本规范３．２的规定执行外，对于水库尚应

采用包括地下库容在内的库容曲线。 

３．８．４  采用上下游参证站径流插补延长设计依据站径流，或根据设计依据站径流推

算工程地址径流时，应考虑区间岩溶对径流的影响。 

３．８．５  采用上下游或邻近流域参证站的径流年内分配推求设计依据站的年内分配时，



应分析溶洞、暗河等的调蓄作用对径流年内分配的影响。 

３．８．６  岩溶地区径流计算成果，可通过上下游、邻近流域参数比较，降雨径流关系

对比分析及径流参数等值线图查算等，检查其合理性。对比分析时，应将非闭合流域计算

成果换算成闭合流域相应成果。 

 

３．９  地下水分析计算 

 

３．９．１  地下水资源量应根据设计要求，分析计算补给量、排泄量和可开采量。 

３．９．２  地下水资源量分析计算，应搜集含水层特征、水文地质参数、地下水开发利

用情况和地下水动态观测等资料。 

３．９．３  地下水资源量计算时，应根据设计要求和区域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性、地

下水类型和矿化度等进行分级、分区。 

３．９．４  水文地质参数应根据地下水动态观测和室内外试验资料分析确定。资料短缺

时，可移用岩性、水文和水文地质条件相似的邻近地区参数，并分析其合理性，也可参照

本规范附录Ｂ取值。 

３．９．５  地下水资源量应以现状条件为基础，按水文地质单元分区、分年计算。资料

不足时，可仅计算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 

３．９．６  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可只计算排泄量。平原、盆地区地下水资源量，应以计

算补给量为主。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地区，应利用排世量法结合地下水动态资料，进

行补给量与排泄量的平衡分析。 

３．９．７  潜水与承压水的可开采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潜水可开采量应在地下水区域性评价基础上确定； 

２  承压水可开采量应在满足开采量和水位变化不得超过规定要求、不影响已建水源

地的正常开采、不发生危害性的环境地质问题等条件下确定。 

 

 

 

 

 

 



４  泥沙 

 
４．１悬移质泥沙分析计算 

 

４．１．１  悬移质泥沙分析计算，根据工程设计要求和资料条件可包括下列内容： 

１  多年平均含沙量、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及其年内分配； 

２  丰、平、枯不同典型年的年平均含沙量，年输沙量及其年内分配； 

３  实测最大断面平均含沙量及其出现时间，最大、最小年输沙量及其出现年份； 

４  多年平均和多年汛期平均颗粒级配，平均粒径、中数粒径、最大粒径及矿物组成； 

５  泥沙地区分布。 

４．１．２  人类活动对工程地址的输沙量影响显著时，应进行资料一致性改正。改正方

法可采用输沙率法、地形法和分项调查法等。 

４．１．３  设计依据站具有２０年以上、且有一定代表性悬移质泥沙资料时，可统计泥

沙特征值。 

４．１．４  设计依据站实测悬移质泥沙资料系列不足２０年、或虽有２０年但代表性不

足时，可用下列方法进行插补延长： 

１  流量资料系列较长时，可采用流量与悬移质输沙率的关系插补延长； 

２  上下游或邻近流域参证站有较长悬移质泥沙资料时，可建立设计依据站与参证站

悬移质输沙量的相关关系，并考虑区间或邻近流域产输沙特性的差异插补延长。 

４．１．５  悬移质泥沙系列的代表性分析，可根据资料条件采用下列方法： 

１  悬移质泥沙系列较长时，可按本规范３．４．２之１的规定评价长系列或代表段

系列的代表性； 

２  悬移质泥沙系列较短、而径流系列较长且水沙关系较好时，可分析径流相应短系

列的代表性，评价泥沙系列的代表性； 

３  悬移质泥沙系列较短、而上下游或邻近相似流域参证站有较长悬移质泥沙系列

时，可分析参证站相应短系列的代表性，评价设计依据站泥沙系列的代表性。 

４．１．６  无实测悬移质泥沙资料时，可用下列方法估算多年平均输沙量： 

１  进行短期悬移质泥沙测验，可按本规范４．１．４的规定插补延长泥沙系列后进

行估算； 



２  上下游或降水、产沙条件相似的邻近流域有径流、泥沙资料时，可采用类比法估

算； 

３  采用经主管部门审批的输沙模数图估算； 

４  采用遥感分析法估算。 

４．１．７  悬移质输沙量计算成果，可通过上下游沙量平衡和降水、产沙条件相似的邻

近流域输沙量的对比分析，检查其合理性。 

 

４．２  推移质泥沙分析计算 

 

４．２．１  设计依据站具有较长系列的推移质泥沙实测资料时，可统计下列特征值： 

１  多年平均和不同典型年推移质年输沙量及其年内分配； 

２  颗粒级配及平均粒径、中数粒径和最大粒径。 

４．２．２  上游有较大的蓄水工程时，可只计算蓄水工程至工程地址区间的推移质输沙

量。 

４．２．３  推移质泥沙实测资料短缺时，根据设计要求和资料条件，可采用下列方法估

算多年平均推移质输沙量： 

１  推移质泥沙实测系列较短、而流量系列较长时，可建立流量或断面平均流速与推

移质输沙率的关系估算； 

２  无推移质泥沙实测资料时，可进行短期推移质测验，按本规范４．２．３之１的

规定估算； 

３  利用上下游或邻近流域已建水库的泥沙淤积量和颗粒级配估算入库推移质输沙

量，并考虑地区产沙和推移因素的差异，估算设计依据站推移质输沙量； 

４  采用水槽试验方法估算； 

５  沙质河床设计依据站有悬移质输沙量及级配资料，且与有实测推移质资料参证站

的水深、流速、床沙质级配组成相近时，可用参证站推移质与悬移质中床沙质输沙率的比

例关系，估算设计依据站推移质输沙量； 

６采用经验公式估算，应查明公式的适用条件和范围，选用两种以上公式，并合理选

用其成果。 

４．２．４推移质输沙量计算成果，应采用多种方法，综合比较，检查其合理性。 

 



５  水位和水位流量关系 

 
５．１江河水位分析计算 

 

５．１．１  设计断面的设计水位根据资料条件，可采用下列方法： 

１  根据设计流量，通过水位流量关系推求； 

２  设计断面所在河段河势较为稳定，河道冲淤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对水位影响较

小，且有３０年以上水位资料时，可采用水位频率计算法推求。 

５．１．２  实测水位系列不足３０年时，可用下列方法插补延长： 

１  上下游测站有较长水位系列、且与设计依据站水位关系较好，可采用水位相关插

补延长； 

２  采用设计断面所在河段调查、实测的水面线插补延长。 

５．１．３  水位经验频率，应按本规范式（３．５．２）计算。 

５．１．４  水位频率曲线线型，可采用皮尔逊Ⅲ型。经分析论证，也可采用其他线型。

设计重现期与水位观测年限相近或小于水位观测年限时，可采用经验频率曲线。 

５．１．５  水位频率计算，可采用实测水位减断流水位或历年河底最低点高程后的数值

进行，再加上减去的数值推求设计水位。 

５．１．６  设计水位计算成果，应根据河段特性，结合上下游站计算成果，检查其合理

性。 

 

５．２潮水位分析计算 

 

５．２．１  潮水位应根据设计要求，分析计算设计高、低潮水位，设计潮水位过程线。 

５．２．２  设计依据站有３０年以上潮水位资料系列时，可直接进行潮水位分析计算。 

５．２．３  潮水位频率曲线线型可采用皮尔逊Ⅲ型。经分析论证，也可采用其他线型。

５．２．４  潮水位的经验频率计算和统计参数确定，应按ＳＬ４４—９３《水利水电工

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４的规定执行。 

５．２．５  设计依据站实测潮水位系列有５年以上、但不足３０年时，其设计潮水位可

用邻近地区有３０年以上资料，且与设计依据站有同步系列的潮位站作为参证站，采用极



值同步差比法推求。参证站的气象条件、受河川径流影响、潮沙特性及受增减水影响等应 

与设计依据站相似。 

５．２．６  设计潮水位过程线可采用典型的或平均偏于不利的潮水位过程。 

５．２．７  挡潮闸（坝）设计潮水位的确定，应分析计算建闸（坝）后形成反射波对天

然高潮位壅高和低潮位落低的影响。 

５．２．８  设计潮水位计算成果应通过多种途径综合分析，检查其合理性。 

 

５．３  水位流量关系拟定 

 

５．３．１  根据工程设计要求，应拟定设计断面工程修建前天然河道的水位流量关系。

水位高程系统应与工程设计采用的高程系统一致。 

５．３．２  设计断面实测水位、流量资料较充分时，可根据实测资料拟定水位流量关系

曲线。设计断面有实测水位资料、上下游有可供移用的流量资料时，可根据实测水位和移

用流量拟定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５．３．３  上下游有可供移用的流量资料，设计断面无实测水位资料时，应设站观测水

位。设计断面有实测水位资料、上下游无可供移用的流量资料时，应在设计断面所在河段

施测流量。 

５．３．４  设计断面所在河段无实测水文资料时，应进行水文调查和临时测流，用多种

方法综合拟定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５．３．５  非单一性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应分析其成因，提出反映不同影响因素的下

列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１  受洪水涨落影响的河段，可拟定稳定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也可分别拟定涨水及

落水部分的外包线或平均线； 

２  受下游变动回水影响的河段，可拟定以下游顶托水位（流量）为参数的一簇水位

流量关系曲线； 

３  断面冲淤变化较大的河段，可拟定现状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也可根据设计要求，

预估某设计年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５．３．６  设计断面位于河湾、分汊等河段时，应分析横比降或分流的影响，可分别拟

定左、右岸或各河汊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５．３．７  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的高水外延，应利用实测大断面、洪水调查等资料，根据



断面形态、河段水力特性，采用多种方法综合分析拟定。低水延长，应以断流水位控制。 

５．３．８  拟定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应从依据资料、河段控制条件、拟定方法等方面，

检查其合理性。 

 

 

 

 

 

 

 

 

 

 

 

 

 

 

 

 

 

 

 

 

 

 

 

 

 

 

 



６  气象要素、水面蒸发、水温和冰情 

 
６．１  主要气象要素统计分析 

 

６．１．１  应根据工程设计要求，概述流域主要气候特性，统计工程地址的主要气象要

素特征值。 

６．１．２  流域气候特性，可利用流域内气象观测资料和有关分析、研究成果，概述流

域的气候背景和降水、气温、水面蒸发等要素的时空分布。 

６．１．３  工程地址气象要素特征值，应采用工程地址邻近且有代表性台站的观测资料

统计。气象要素特征值可包括以下内容： 

１  多年平均年、月降水量及各等级降水量出现日数，累年时段最大降水量及出现时

间； 

２  多年平均年、月平均气温、地温、湿度和气温累年年、月极值及其出现时间； 

３  多年平均年、月水面蒸发量； 

４  多年平均年、月平均风速，年、月最多风向及其频率，累年年、月最大风速及其

出现时间，多年平均年、月大风日数； 

５  多年平均年、月霜、雪、雾、雷暴等天气现象出现日数及霜、雪、雷暴的初、终

期； 

６  工程需要的其他气象要素特征值。 

６．１．４  气象要素特征值的统计系列不宜少于３０年。系列较短时，宜插补延长。 

 

６．２  水面蒸发分析计算 

 

６．２．１  水库、湖泊平均年、月水面蒸发量，应采用１０年以上、观测精度较高且有

一定代表性的水面蒸发观测资料计算。 

６．２．２  利用水面蒸发观测资料计算水库、湖泊蒸发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２０ｍ２以上蒸发池观测资料，可直接用于计算水面蒸发量。水库、湖泊与蒸发

池所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有较大差异时，应通过有关气象要素的对比分析，对成果加以修

正。 



２  Ｅ－６０１型蒸发器和口径为２０ｃｍ、８０ｃｍ蒸发器观测资料，应折算至２

０ｍ２蒸发池蒸发量后，再用于计算水面蒸发量。Ｅ－６０１型蒸发器水面蒸发折算系数

可参照本规范附录Ｃ取值。 

３  漂浮蒸发器观测资料也可用于计算水面蒸发量。但应查明浮筏结构、安装方式、

观测方法，分析暴雨溅水、风浪等影响。 

６．２．３  水面蒸发观测资料短缺时，可采用经主管部门审批的水面蒸发量等值线图或

地区水面蒸发经验公式估算水面蒸发量。 

 

６．３  水温分析计算 

 

６．３．１  水温分析计算应包括天然河道水温特征值统计和建库后水库水温分布分析。 

６．３．２  天然河道水温应统计多年平均年、月平均值，年、月平均值的最大、最小值，

实测最大、最小值和出现时间，以及工程设计要求的其他特征值。 

６．３．３  设计依据站具有１０年以上水温观测系列时，可直接统计有关特征值。水温

观测系列不足１０年时，可插补延长。 

６．３．４  水库水温分析计算应包括水库水温分布类型判别和库表水温、库底水温、水

库垂向水温分布的估算等。 

６．３．５  水库水温分布和各项特征值，可采用自然地理条件、水库特性相似的己建水

库的水温观测资料，进行类比分析确定，或按本规范附录Ｄ的规定估算。 

 

６．４  冰情分析计算 

 

６．４．１  对有冰情的工程地址及有关河段，应统计冰情特征值，分析冰情特性和工程

施工期、运行期可能出现的冰情问题。 

６．４．２  河流冰情特征值可包括下列内容： 

１  初冰、流冰花、封冻、开河、流冰和终冰的日期； 

２  最大冰厚、冰花厚及其发生日期； 

３  流冰花的疏密度、流冰花总量和最大冰花流量； 

４  流冰的疏密度、流冰总量和最大冰流量、最大流冰块的尺寸和冰速； 

５  不同开河形式的出现几率； 



６  冰塞、冰坝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规模。 

６．４．３  设计依据站冰情观测系列在１０年以上时，可直接统计冰情特征值；不足１

０年或虽有１０年但仍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进行冰情调查。 

６．４．４  设计断面所在河段无冰情资料时，可采用下列方法估算冰情特征值： 

１  工程地址与邻近参证站水力条件、日照和其他热力条件相似时，可移用参证站的

统计资料。水力和热力条件差异较大时，应结合调查和对比观测资料进行修正。 

２  地区经验公式估算，应对公式中的系数进行分析论证，有关经验公式见本规范附

录Ｅ。 

３  采用经主管部门审批的冰情特征值图表查算。 

４  采用热平衡方法估算。 

６．４．５  工程冰情分析计算可包括下列内容： 

１  设计来水、来冰过程； 

２  导流或排冰建筑物的排冰能力和设计来水、来冰条件下设计断面的壅水高度； 

３  水库冰厚及水库末端形成冰塞、冰坝的可能性及其壅水高度； 

４  输水渠道沿程冰情变化及其对输水能力的影响； 

５  抽水蓄能电站上下库结冰特性及对库容的影响，冰盖的形成和破碎对抽水、放水

的影响； 

６  水库下游或输水渠道零温断面位置及不封冻距离； 

７  工程需要的其他冰情分析内容。 

６．４．６  工程冰情可采用下列途径分析计算： 

１  有实测资料时，可根据水力学、热力学原理分析计算； 

２  缺乏实测资料时，可参照邻近地区工程兴建前后冰情变化规律及其分析研究成果

进行类比估算。 

６．４．７  冰情分析计算成果，应从计算方法、地区综合分析等方面进行合理性检查。

对重要工程的冰情，应通过模型试验验证成果的合理性。 

 

 

 

 

 



７  水文测报系统 

 
７．１施工期水文测报规划 

 

７．１．１  施工期水文测报规划应根据施工对水文预报的要求编制。 

７．１．２  施工期水文测报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初步拟定水文预报项目和方案； 

２  规划水情站网； 

３  初步拟定通信方式； 

４  编制投资概（估）算。 

７．１．３  施工期水文预报项目和方案，应根据工程施工对水文预报的要求及流域暴雨

洪水、产汇流、冰情等特性拟定。 

７．１．４  施工期水情站网规划时，应利用现有的水情站。现有的水情站或其观测项目

不能满足水文预报的要求时，应提出增加的测报项目或增建的水情站点的数量及位置。 

７．１．５  通信方式应根据施工水文预报要求、现有通信设施状况、所在地区地形、运

行维护条件等结合通信方式的特点拟定。重要报汛站应有应急措施。 

７．１．６  人工测报难以满足工程施工要求时，可结合运行期的要求建立施工期水文自

动测报系统。 

 

７．２  运行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 

 

７．２．１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可根据工程任务和运行调度的要求进行设计。水文自动测

报系统应实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７．２．２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计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１  拟定水文预报方案； 

２  拟定遥测站网规划方案； 

３  确定系统功能和主要技术要求； 

４  初步确定通信组网方案和数据处理系统； 

５  编制投资概算。 



７．２．３  水文预报方案应根据工程运行要求和流域水文特性分析拟定。 

７．２．４  遥测站网规划应满足水文预报和运行调度的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的水情站网。

现有水情站网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增设遥测站。 

７．２．５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应具有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和水文预报及调度作业等基

本功能，并确定系统规模，规定数据采集分辨力、通信频段和信道带宽、系统响应速度、

可靠性等技术指标。 

７．２．６  通信方式应根据系统设计要求、所在地区地形、运行维护条件等，结合通信

方式特点分析确定，可采用超短波、卫星、短波等，也可采用混合方式。 

７．２．７  数据处理系统应具有数据接收、处理、存贮、查询、计算、编制水情图表和

成果输出等功能。 

 

 

 

 

 

 

 

 

 

 

 

 

 

 

 

 

 

 

 

 



附录Ａ  径流还原计算分项调查法 

 
径流还原计算分项调查法采用的水量平衡方程式为式（Ａ）： 

Ｗ天然＝Ｗ实测＋Ｗ农业＋Ｗ工业±Ｗ生活±Ｗ调蓄±Ｗ水保＋Ｗ蒸发± 

Ｗ引水±Ｗ分洪＋Ｗ渗漏±Ｗ其他（Ａ） 

 

式中Ｗ天然———还原后的天然径流量； 

Ｗ实测———实测径流量； 

Ｗ农业———农业灌溉净耗水量； 

Ｗ工业———工业净耗水量； 

Ｗ生活———生活净耗水量； 

Ｗ调蓄———蓄水工程的蓄水变量（增加为“＋”，减少的“－”）； 

Ｗ水保———水土保持措施对径流的影响水量； 

Ｗ蒸发———水面蒸发增损量； 

Ｗ引水———跨流域引水量（引出为“＋”，引入为“－”）； 

Ｗ分洪———河道分洪水量（分出为“＋”，分入为“－”）； 

Ｗ渗漏———水库渗漏水量； 

Ｗ其他———包括城市化、地下水开发等对径流的影响水量。 

 

 

 

 

 

 

 

 

 

 

 



附录Ｂ  主要水文地质参数 

 

 
 

 
注：东北黄土平均年α值与表中亚粘土平均年α值相近；陕北黄土有裂隙发育，其 

平均年α值与表中亚砂土平均年α值相近。 

 

 



 

 

 

 

 



 

 

 

 

 

 

 

 

 

 

 

 

 



附录ＣＥ－６０１型蒸发器水面蒸发折算系数表 

 

 

 

 

 

 

 

 

 

 



附录Ｄ  水温分析计算 

 
Ｄ．１水库水温分布类型判别 

 

采用式（Ｄ．１）指标大致判别水库水温分布类型： 

α＝ＷＶ总             （Ｄ．１） 

式中α———判别系数； 

Ｗ———多年平均年径流量（ｍ
３
）； 

Ｖ总———总库容（ｍ
３
）。 

当α＜１０时为分层型；α＞２０时为混合型；１０≤α≤２０时为过渡型。 

 

Ｄ．２垂向水温分布计算 

 

估算垂向水温分布可按经验公式式（Ｄ．２－１）～式（Ｄ．２－４） 

计算： 

b
yx

boy TeTTT +−− ′′− )()(            （Ｄ．２－１） 

 

35
15 2

2

m
m

n +=                     （Ｄ．２－２） 

)1.01(37.2
40 2

m
m

m
x

+×
+=          （Ｄ．２－３） 

NKTT bb ′−′=                     （Ｄ．２－４） 

式中Ｔｙ———从库水面计水深为ｙ处的月平均水温（℃）； 

Ｔ０———库表面月平均水温（℃），可根据设计水库库区的气温并利用气候条件相似同类

水库的气温～库表水温关系求得，也可用已建水库库表水温与纬度的关系插补； 

ｍ———月份，１、２、３、…、１２月； 

ｎ、ｘ———与ｍ有关的参数； 

Ｔｂ———库底月平均水温（℃）；对于分层型水库，各月库底水温与其年值差别甚小，可



用年值代替；对于过渡型和混合型水库，各月库底水温可用式（Ｄ．２－４）计 

算，该式适用于２３°～４４°Ｎ地区： 

Ｎ———大坝所在纬度； 

Ｔｂ′、Ｋ′———参数，其值见表Ｄ。 

 

 

 

 

 

 

 

 

 

 

 

 

 

 

 

 

 

 



附录Ｅ  冰情分析计算 

 
Ｅ．１  冰厚计算 

Ｅ．１．１  天然河道冰厚增长可用式（Ｅ．１．１）计算： 

α)(∑= tkhi              （Ｅ．１．１） 

式中  ｈｉ———ｔ时的冰厚（ｃｍ）； 

ｋ———经验系数； 

∑ t———累积日平均气温（绝对值，℃），从稳定转负日起算； 

α———经验系数。 

根据我国东北和华北的资料分析，ｋ、α的变幅如下： 

东北地区α＝０．５０～０．５６，ｋ＝２．０～２．３； 

华北地区α＝０．５０～０．５６，ｋ＝２．６～３．０。 

Ｅ．１．２  天然河道最大冰厚可用式（Ｅ．１．２）计算： 

ｈｉｍ＝８．３Φ－２７８      （Ｅ．１．２） 

式中ｈｉｍ———冰期最大冰厚（ｃｍ）； 

Φ———纬度，其范围为（３６°～５４°Ｎ）。 

 

Ｅ．２  流冰花总量计算 

 

Ｅ．２．１  水文学法秋季流冰花总量可用式（Ｅ．２．１－１）～式（Ｅ．２．１－３）

估算： 

∑=
tn

gf QW
1

61.8           （Ｅ．２．１－１） 

Ｑｇ＝ＫηＢＶｇｈｇ             （Ｅ．２．１－２） 

i

gK
γ
γ

=           （Ｅ．２．１－３） 

式中Ｗｆ———秋季流冰花总量（密实体，１０
４
ｍ

３
）； 

Ｑｇ———计算断面日平均冰花流量（密实体，ｍ
３/ｓ）； 



Ｋ———冰花密实体折算系数； 

η———日平均流冰疏密度，以冰花面积占敞露河面面积十分率表示； 

Ｂ———断面敞露水面宽（ｍ）； 

Ｖｇ———日平均冰花流动速度，可用平均水面流速代替（ｍ/ｓ）； 

ｈｇ———平均冰花厚度（ｍ）； 

γｇ———冰花容重（ｇ?ｃｍ３）； 

γｉ———结晶冰容重，一般近似地取０．９１７ｇｃｍ
３
）； 

ｎｔ———流冰花天数。 

Ｅ．２．２  热平衡分析法 

根据热量平衡原理，计算河段日产冰量可用式（Ｅ．２．２－１）、式（Ｅ．２．２

－２）估算： 

i
f

SBl
Q

γ
β

335
∑=          （Ｅ．２．２－１） 

　∑ S＝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Ｓ６＋Ｓ７＋Ｓ８＋Ｓ９－Ｓ１０ 

（Ｅ．２．２－２） 

式中 fQ ———计算河段日产冰量（密实体，ｍ３/ｄ）； 

β———河段敞露度（β＝１－η）； 

ｌ———计算河段长度（ｍ）； 

B ———计算河段平均水面宽（ｍ）； 

３３５———结冰潜热（ＭＪｔ）； 

　∑ S———冬季一昼夜单位水面热损失［ＭＪ/（ｍ２·ｄ）］； 

Ｓ１———太阳直接辐射热； 

Ｓ２———太阳散射辐射热； 

Ｓ３———反射辐射热损失； 

Ｓ４———水面有效辐射热； 

Ｓ５———水面蒸发热损失； 

Ｓ６———水面对流热损失； 

Ｓ７———旁侧入流的热量交换； 



Ｓ８———河床与水流间的热量交换； 

Ｓ９———水流动力加入热量； 

Ｓ１０———降水进入河中的热交换量。 

计算时应注意，随着流冰历时的加长，两岸岸冰不断增宽，β和 B 也应变化。 

出口断面逐日流冰花量 fQ 之和即为流冰花总量。 

 

Ｅ．３  零温断面位置的计算 

 

零温断面位置用出库断面（如水电站尾水断面）至零温断面的距离Ｌ０（ｋｍ）来表

示。根据热量平衡原理，用式（Ｅ．３）计算： 

∑
×=

SB
tCQ

L sγ4.860      （Ｅ．３） 

式中 

Q ———水库下泄日平均流量（ｍ
３/ｓ）； 

Ｃ———水的热容量［ＭＪ/（ｔ·℃）］； 

γ———水的容重（ｔ/ｍ３）； 

ｔｓ———出库水温（℃）。 

 

 

 

 

 

 

 

 

 

 

 

 



本规范用词和用语说明 
 

为了便于执行本规范，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表示有选择，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本规范用语说明如下： 

在规范条文中引用本规范中的其他条文时，采用“符合本规范×．×．×的规定”等

典型用语。 

在规范条文中引用本规范中的其他公式时，采用“按本规范式（×．×．×）计算”

等典型用语。 

相关规范应采用“……，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典型用语。 


